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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对公司定期报告有异议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独立董事颜远志、

董事党国峻、董事张少华、董事于晨山、对部分议案投弃权或反对票，详细异议

情况如下： 

1、独立董事颜远志对议案四《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议案

六《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议案八《关于对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议案》、议案十七《关于公司出

具的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投弃权票，相关理由如下： 

独立董事颜远志弃权的理由：本人并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审计机构对 2021

年年报出示了无法表示意见的结果，由于受北京疫情影响，时间也很仓促，资料

很多，无法形成对议案的合理专业判断。出于谨慎性原则，投弃权票。 

2、董事党国峻、董事张少华对议案五《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的议案》投弃权票，相关理由如下： 

董事党国峻、董事张少华弃权的理由：内控报告中提到的违规担保、重大诉

讼、实控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等事项，均是我们在履职过程中核查发现并向上市公

司提示后，上市公司才予以披露。我们无法保证上市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应披露

但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无法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内控缺陷。 

3、董事党国峻、董事张少华对议案六《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

摘要的议案》投反对票，相关理由如下： 

董事党国峻、董事张少华反对的理由：（1）议案发送不及时。腾信股份 4月

18 日通知董事拟于 4 月 26 日召开董事会,但未提供年报等议案的具体内容。我

们多次向上市公司发函要求提供具体议案内容，上市公司直到 4月 27日晚 22 点

30 分才提供正式议案，并于 27 日晚 23 点紧急召开董事会，导致我们没有充分



的时间对议案内容进行审议。 

（2）形成审计意见的事项。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我们无法判断上市公司大额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可回收性和商业合理性，及

重大诉讼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无法保证上市公司年报的真实、准确、完

整。 

4、董事党国峻、董事张少华对议案七《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投弃权票，相关理由如下： 

董事党国峻、董事张少华弃权的理由：上市公司存在内控缺陷，且审计机构

对上市公司年报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均无法表

示意见，我们无法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 

5、董事党国峻、董事张少华对议案十七《关于公司出具的 2022年第一季度

报告的议案》投反对票，相关理由如下： 

董事党国峻、董事张少华反对的理由：2022 年一季报的财务数据是以 2021

年年报的期末数据为基础编制，我们同样无法判断一季报大额预付账款和其他应

收款的可回收性和商业合理性，及重大诉讼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无法保

证上市公司一季报的真实、准确、完整。 

6、董事于晨山对议案七《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议案八《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

告的专项说明的议案》投弃权票，相关理由如下： 

董事于晨山弃权的理由：本人在公司主要负责公司对外融资的相关工作，对

于公司经营中资金往来事项不了解，对于表决内容中《关于<关于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议案》这两项议案无法作出确认，因此表

决选择“弃权”意见。 

    特此说明。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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